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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孙亮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化冰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小蕾

公司负责人：孙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化冰、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小蕾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４

，

８８９

，

６６７

，

８９８．００ １４

，

４４０

，

２７７

，

３５４．００ ３．１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０

，

２６３

，

０６４

，

６０８．００ １０

，

３２１

，

１３６

，

６２５．００ －０．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０５ ３．０７ －０．６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３５

，

２２７

，

５８９．００ ４．１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２９ ４．０３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９１

，

７６３

，

１８３．００ ２９１

，

７６３

，

１８３．００ ２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 ２９．８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２８．３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 ２９．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８４ ２．８４

增加

０．４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２．８１ ２．８１

增加

０．４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８１

，

７７０

处置固定资产之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６２６

，

５５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５２

，

０８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９３

，

４３０

合计

３

，

０４９

，

６７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４

，

５４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 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４

，

４７０

，

９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５

，

１４１

，

５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３

，

８３６

，

３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２９

，

７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邓潮泉

２

，

６５５

，

６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２

，

６２４

，

９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３３

，

７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周燕

２

，

２８６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７５８

，

６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变动超过

３０％

的说明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注释

合并 合并 金额

％

货币资金

１

，

３６５

，

００４

，

５８８ ９９５

，

３５０

，

０３８ ３６９

，

６５４

，

５５０ ３７％

（

１

）

应收账款

２

，

９８１

，

８７６ １

，

６２１

，

９３６ １

，

３５９

，

９４０ ８４％

（

２

）

应收票据

０ ６０８

，

０００

（

６０８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３

）

预付款项

２６

，

７０４

，

７０８ １１

，

６８３

，

１８２ １５

，

０２１

，

５２６ １２９％

（

４

）

其他应收款

３１７

，

２００

，

０６２ ２１１

，

５３９

，

２７０ １０５

，

６６０

，

７９２ ５０％

（

５

）

在建工程

１６９

，

７０６

，

４６５ １１１

，

１２４

，

２２５ ５８

，

５８２

，

２４０ ５３％

（

６

）

长期应收款

８０

，

６３０

，

８７１ ８０

，

６３０

，

８７１

（

７

）

短期借款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６０％

（

８

）

应付票据

５３

，

３４３

，

２４９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３４３

，

２４９ ３３％

（

９

）

应付账款

３１７

，

８１１

，

７６３ ４６１

，

６６１

，

８７４

（

１４３

，

８５０

，

１１１

）

－３１％

（

１０

）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１７

，

４２１ ８００

，

９２９

（

２８３

，

５０８

）

－３５％

（

１１

）

应付利息

１３

，

４９９

，

９４２ ３１

，

１５１

，

９３０

（

１７

，

６５１

，

９８８

）

－５７％

（

１２

）

应付股利

３４９

，

８３５

，

２００ ３４９

，

８３５

，

２００

（

１３

）

其他应付款

２９８

，

１５４

，

３５７ １７２

，

６９２

，

８５５ １２５

，

４６１

，

５０２ ７３％

（

１４

）

其他流动负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５

）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注释

合并 合并 金额

％

管理费用

（

５９

，

６２０

，

８５３

） （

４５

，

７２５

，

８０６

） （

１３

，

８９５

，

０４７

）

３０％

（

１６

）

投资损失

（

１０

，

３０１

，

６８２

） （

３０

，

９０９

，

１４２

）

２０

，

６０７

，

４６０ －６７％

（

１７

）

营业外支出

（

７８０

，

１３０

） （

２

，

３５０

） （

７７７

，

７８０

）

３３０９７％

（

１８

）

（

１

）

货币资金 主要因公司日常经营收入积累

。

（

２

）

应收账款 主要因子公司投资公司应收款增加所致

。

（

３

）

应收票据 主要因子公司投资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

４

）

预付款项 主要是子公司投资公司项目开工导致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

（

５

）

其他应收款 主要因子公司投资公司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

（

６

）

在建工程 主要因子公司投资公司雪野湖工程成本增加和济莱路项目开工所致

。

（

７

）

长期应收款 主要是章丘投资公司绣源河流域综合治理

（

ＢＴ

）

项目进度款

。

（

８

）

短期借款 主要是母公司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

（

９

）

应付票据 主要因母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

（

１０

）

应付账款 主要因母公司支付到期工程款所致

。

（

１１

）

应付职工薪酬 主要因本年度计提工会经费减少所致

。

（

１２

）

应付利息 主要因母公司偿还到期短期融资劵利息减少所致

。

（

１３

）

应付股利 主要因母公司计提股利所致

。

（

１４

）

其他应付款 主要因母公司代收通行费收入增加所致

。

（

１５

）

其他流动负债 主要因母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劵增加所致

。

（

１６

）

管理费用 主要因母公司管理人员薪酬增加所致

。

（

１７

）

投资损失 主要因联营公司潍莱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

（

１８

）

营业外支出 主要因子公司润元公司营业外支出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发行股份实施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行政许可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

正式受理审查，尚待核准。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１）

原非流通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事项

：

承诺

１：

在股改方案获得通过

，

非流通股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

，

山东高速集团所持有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或转让

，

山东高速集团所持有的

股份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

４８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

。

承诺

２：

山东高速集团承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通过的当年及随后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度股

东大会上

，

提议并赞成如下提案

：

公司向股东现金

分红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非累计

可分配利润

）

的

５０％。

承诺

３：

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获准实施

，

公司的

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承诺将积极在争取政府及

有关部门批准公司收购路桥类优良资产

，

收购

（

北

）

京福

（

州

）

高速公路德州至济南段

。

承诺

４：

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获准实施

，

除地

震

、

瘟疫等不可抗力外

，

公司承诺

２００６

年度经审计

后的净利润较

２００５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５％。

如果上

述业绩增长承诺没有达到或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

见的审计报告

，

公司的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将在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应年度报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送股

份

，

追送股份的总额为

１，５１５

万股

，

按照目前流通股

股本规模

（５０５００

万股

）

计算

，

等同于每

１０

股追送

０．３

股

。

承诺

５：

如在追送股份的承诺期内公司实施送

股

、

转增股本

、

全体股东同比例缩股等事项

，

则山东

高速集团将对追送的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

。

如在

追送股份的承诺期内

，

公司实施再融资计划或发放

权证

，

将不调整追送股份的总额

。

（２）

原非流通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承诺

事项

：

承诺

１：

在股改方案获得通过

，

非流通股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

，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所持有的

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或转让

，

华建交通经济

开发中心所持有的股份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

４８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

。

承诺

２：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承诺在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的当年及随后两个会计年度

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

提议并赞成如下提案

：

公司向

股东现金分红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

（

非累计可分配利润

）

的

５０％。

（１）

原非流通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履

行情况

：

承诺

１

履行情况

：

截止到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山东高速集

团所持有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或转让的承诺已

履行完毕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山东高速集团所持有的股份

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

４８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的承诺正在

履行过程中

。

承诺

２

履行情况

：

截止到本报告期末

，

该项承诺已履行

完毕

。

承诺

３

履行情况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已部分履行上述承

诺

。

经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与山东

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京福高速公路德齐北段资产及其

收费经营权转让协议

》，

以

２４５，８７０．０２

万元人民币收购京

福路德齐北段资产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并于当日起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公司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实施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公

司拟向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

购买其

持有的山东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山东

高速潍莱公路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

其中包括京福高速德齐

南段资产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实施

重大资产购买的预案

》，

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实施重大资产购

买暨关联交易事项行政许可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正式受

理审查

，

尚未核准

。

承诺

４

和

５

履行情况

：

该两承诺已执行完毕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审计后的净利润

８９，７７０

万元

，

较

２００５

年

度净利润

６８，５７０

万元增长

３０．９２％，

增长率高于

２５％，

不满

足追送股份的条件

。

（２）

原非流通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承诺事项履

行情况

。

承诺

１

履行情况

：

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华建交通经济

开发中心所持有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或转让的

承诺已履行完毕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

心所持有的股份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

４８

个月内不上市

流通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

２

履行情况

：

截止到本报告期末

，

该项承诺已履行

完毕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的议案。 会议决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３６

，

３８０

万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４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３４９

，

８３５

，

２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３

，

５４８

，

００７

，

１４９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相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２

个月内完成上述现金分红的

派发事项。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亮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承租方与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飞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交易，融资总金额

１９

亿元。

●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与中飞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该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公司将所拥有的京福高速公路德齐北段划分两段， 以其路面资产为标的资产分两期出售给中飞公

司，融资总金额

１９

亿元。 中飞公司再将该资产返租给公司，租期

５

年，公司在租赁期内向中飞公司按期支付

租金，继续保持本公司的管理权与运营权，至期满时以

１

元价格购回资产所有权。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审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交易对方：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美洲路一期封关区联检服务中心六层

６０２６－１４

号

３

、法定代表人： 潘浩文

４

、营业执照号：

１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１１９４７９

５

、关联关系：中飞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京福高速公路德齐北段，全长

５２．２

公里，经营期限

２５

年，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到期。

２

、类别：固定资产

３

、权属：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４

、所在地：山东省德州市

５

、资产价值：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账面净值，人民币

１９．０５

亿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租赁物： 京福高速公路德齐北段

２

、融资金额：分两期，合计融资

１９

亿元；第一期融资

１０

亿元，第二期融资

９

亿元

３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

４

、租赁期限：

５

年，即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银行利率：银行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三至五年）下浮

１０％

，采取浮动利率制

６

、银行手续费及租赁安排费： 首次融资

１０

亿元，银行手续费按照租赁金额的

２．６６％

。 租赁安排费率

３‰

（即

３００

万元）；二期融资

９

亿元，银行手续费按照当期资金市场价格确定。 租赁安排费率

３‰

（即

２７０

万元）。

７

、租金及支付方式：采用等额本金还款法，按季度支付

８

、担保：承租期间，标的资产的收费权质押给融资银行，以担保租金还款来源。

９

、合同生效条件：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公司利用现有资产进行融资，降低了财务费用，有利于盘活固定资产， 优化资本

结构，提高资本运作能力。

六、批准权限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融资租赁合同》及附属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山东润元高速公路油气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公司决定与控股股

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服务器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将公司所持有山东润元高速公路油气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转让给服

务区公司。 交易价格为由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价值，即人民

币

３３０１．０９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２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区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公司董事长孙亮、副董事长王化冰、董

事李航、罗楚良、王云泉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盘活润元公司资产，减少公司与高速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没有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一、交易概述

１

、鉴于，润元公司从事的石油制品零售业务在公司所占业务比重较小，近两年一致处于亏损边缘，且

与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山东高速石化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为盘活润元公司资

产，减少公司与集团公司的同业竞争，公司决定将持有的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转让给集团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退出石油制品零售业务。 交易价格为由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并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价值，即人民币

３３０１．０９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２

、因交易对方服务区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临时）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长孙亮、副董事长王

化冰、董事李航、罗楚良、王云泉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６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本议案。

４

、本次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关联方介绍

服务区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服务区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

１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

（

２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东关大街

１２１

号

（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４

）法定代表人：张敏

（

５

）注册资本：肆亿叁仟捌佰伍拾贰万伍仟元人民币

（

６

）主营业务：交通工程设施、器材的生产、销售、施工；绿化施工；服装及日用品、机械设备、汽车配件

的销售；广告业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餐饮、住宿、加油服务、汽车修理、润滑油、副食、酒、食品、饮料、烟

（零售）、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药品的销售及物业管理，刻字、打印、

苗木、花草、蔬菜种植和渔业、畜牧养殖、销售；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桶装、瓶装（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饮用纯净水的生产加工及销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润元公司

６０％

的股权。 润元公司是由公司与山东省石油集团总公司 （以下简称

“山东石化”）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共同出资设立，从事石油制品零售业务。 润元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

公司出资

６００

万元，持股

６０％

，山东石化出资

４００

万元，持股

４０％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因润元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双

方股东根据股权比例分别对润元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公司增资

２４００

万元，山东石化增资

１６００

万元，增资后

润元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

６０％

，山东石化持股

４０％

。

根据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润元公司净资产评

估价值为

５５０１．８１

万元，公司持有的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３３０１．０９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 甲方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乙方山东高速服务区

管理有限公司就转让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事项达成协议，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有偿转让

给乙方，乙方同意有偿受让上述股权，润元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

、 交易价格为由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价值， 即人民币

３３０１．０９

万元。 根据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润元公司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５５０１．８１

万元，甲方持有的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３３０１．０９

万元。

３

、乙方在本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４

、乙方受让转让股权后，润元公司法人资格存续，润元公司继续承接原有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

５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五、交易目的及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的达成将有利于盘活润元公司资产，减少公司与高速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没有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林乐清、刘瑞波、孙国茂、朱蔚丽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交易行为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价格为由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价值。交易定价

客观公正，交易行为公允，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会议表决程序合规

本次交易属于本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

据此，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转让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事项达成协

议，有利于盘活润元公司资产，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交易定价客

观公正，交易行为公允，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的达成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

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办公用房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关联法人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购置

位于山东省潍坊市的高速·仁和大厦

１２

层至

１６

层办公楼， 面积为

４３４３．２２

㎡， 单价

５０００

元

／

㎡， 总价款

２１７１．６１

万元；地下车位

１８

个，单价

８

万元

／

个，总价款

１４４

万；契税及房屋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约

１１７．２６

万

元；上述购置办公用房总价款为

２４３２．８７

万元。

２

、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置业”）是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公司董事长孙亮、副董事长王化冰、董事李航、罗

楚良、王云泉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本次交易是为解决公司潍坊分公司办公用房需求，交易定价客观公正，交易行为公允，符合关联交

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交易概述

１

、为解决公司潍坊分公司办公用房需求，公司决定购置位于山东省潍坊市的高速·仁和大厦

１２

层至

１６

层办公楼，面积为

４３４３．２２

㎡，单价

５０００

元

／

㎡，总价款

２１７１．６１

万元；地下车位

１８

个，单价

８

万元

／

个，总价

款

１４４

万；契税及房屋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约

１１７．２６

万元；上述购置办公用房总价款为

２４３２．８７

万元。

２

、因交易方高速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此项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临时）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长孙亮、副董事长王

化冰、董事李航、罗楚良、王云泉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６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本议案。

二、 关联方介绍

高速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高速置业的基本情况：

（

１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和平路

３６

号

（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３

）法定代表人：张京平

（

４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

５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须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装饰材料、水暖器材、五金交

电销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位山东省潍坊市的高速·仁和大厦，该大厦由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竣工。 该大厦共

１７

层，地下

２

层，为商用写字楼，土地使用年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４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公司决定向关联法人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购置位于山东省潍坊市的高速·仁和大厦

１２

层至

１６

层办公楼，面积为

４３４３．２２

㎡，单价

５０００

元

／

㎡，总价款

２１７１．６１

万元；地下车位

１８

个，单价

８

万元

／

个，总价

款

１４４

万；契税及房屋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约

１１７．２６

万元；上述购置办公用房总价款为

２４３２．８７

万元。

２

、公司本次购置办公用房价格按照该楼盘市场公开价格确定。

五、交易目的及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是为了解决公司潍坊分公司办公用房需求，交易定价客观公正，交易行为公允，符合关联交

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林乐清、刘瑞波、孙国茂、朱蔚丽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交易行为公允合理

公司本次购置办公用房价格按照该楼盘市场公开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客观公正，交易行为公允，符合

关联交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会议表决程序合规

本次交易属于本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

据此，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办公用房购置协议，交易价格按

照该楼盘市场公开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客观公正，交易定价交易行为公允合理，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交易的达成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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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在公司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决定将该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及程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及媒体及时披露。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京福高速德齐北段进行融资租赁的议

案。

为改善公司融资结构，满足公司发展资金需求，公司决定与中国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飞

公司”）以路桥资产“售后回租”方式进行融资租赁。

公司将合法拥有的京福高速公路德齐北段划分两段，以其路面资产为标的资产分两期出售给中飞公

司，融资总金额

１９

亿元，中飞公司再将该资产返租给公司，租期

５

年。 在租赁期内，公司按期向中飞公司支

付租金，公司继续保持对京福高速德齐北段的管理权与运营权。 租赁期届满，公司以名义价格

１

元人民币

回购融资租赁资产所有权。在租赁期内，公司将融资租赁资产的收费权质押给融资银行，以担保租金还款

来源。

其中首次融资

１０

亿元，租赁公司安排费

３００

万元，银行利率较基准利率下浮

２％

，二期融资

９

亿元，租赁

公司安排费为

２７０

万元，银行利率按当期市场利率确定。

三、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山东润元高速公路油气管理有限公

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

山东润元高速公路油气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元公司”）是由公司与山东省石油集团总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石化”）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共同出资设立，从事石油制品零售业务。 润元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

元，其中公司出资

６００

万元，持股

６０％

，山东石化出资

４００

万元，持股

４０％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因润元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双方股东根据股权比例分别对润元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公司增资

２４００

万元，山东石化增资

１６００

万

元，增资后润元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

６０％

，山东石化持股

４０％

。

润元公司自成立以来，累计向公司分红达

１７２３．３６

万元。

鉴于，润元公司从事的石油制品零售业务在公司所占业务比重较小，近两年一直处于亏损边缘，且与

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山东高速石化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为盘活润元公司资

产，减少公司与集团公司的同业竞争，公司决定将持有的润元公司

６０％

股权转让给集团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退出石油制品零售业务。 转让价格为由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并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价值，即人民币

３３０１．０９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长孙亮、副董事长王化冰、董事李航、罗楚良、王云泉为关联董

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６

名非

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本议案。

四、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办公用房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潍坊分公司办公用房需求， 公司决定购置位于山东省潍坊市的高速·仁和大厦

１２

层至

１６

层办公楼，面积为

４３４３．２２

㎡，单价

５０００

元

／

㎡，总价款

２１７１．６１

万元；地下车位

１８

个，单价

８

万元

／

个，总价款

１４４

万；契税及房屋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约

１１７．２６

万元；装修费用约

３１９．８２

万元；上述购置办公用房总价款

为

２７５２．６９

万元。 高速·仁和大厦由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竣工。 该大厦

共

１７

层，地下

２

层，为商用写字楼，土地使用年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４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长孙亮、副董事长王化冰、董事李航、罗楚良、王云泉为关联董

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６

名非

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本议案。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郑合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育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丽纯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９４５，５２６，５７１．６４ ９４１，３０４，７５９．５７ ０．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８７３，１２３，４２５．７５ ８６９，７９１，３００．３０ ０．３８％

股本

（

股

）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８．１６ ８．１３ ０．３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９８，１６７，１８９．５１ ７２，７３７，５４２．０２ ３４．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７４８，１１４．６７ １５，１６７，７６０．２０ ３０．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３，６９４，５１５．５３ １７，１０８，２８０．６５ １５５．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４１ ０．２１ ９５．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０ －２．６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０ －２．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４％ ７．６６％ －５．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２．１６％ ７．５０％ －５．３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１２９．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２８，５９２．８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８，５８７．２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４１，８３８．０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０．０４

合计

７６６，０３８．２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７１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唐建纯

１，２１１，７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唐建平

１，１６３，９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侯宝平

９０８，４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徐文锦

８８７，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窦晓春

７６９，３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能量

１

号

７５９，１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徐娜

６９６，６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唐美秀

６６５，０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徐文

？ Ｂ ６５８，６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李心

５５７，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

应收账款期末比年初减少

３１．６７％

，

主要是去年几个战略经销商增加营业网点

，

公司经予货款扶持

，

增加信用额度

，

随着今年元旦和春节销售高峰的到来

，

经销商实现了资金回笼

，

偿还了购货款

。

２

、

预付账款期末比年初增加

１３４．７０％

，

主要是本期建设销售网络项目

（

募投项目之一

），

支付的购房款

增加

，

且本期没有房产交房转固定资产

；

３

、

短期借款期末比年初减少

８６．９１％

，

主要是子公司凯撒

（

中国

）

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信托提货减少

；

４

、

应付票据期末比年初减少

６５．２０％

，

主要是上期应付票据到期

，

本期采购夏季服装及材料货值比秋

冬季少

，

应付账款减少

，

所以本期应付票据较上期减少

；

５

、

预收账款期末比年初增加

４３．７６％

，

主要是秋季订货量比春夏季订货量有所上升

；

６

、

应交税费期末比年初增加

３２．４９％

，

主要是公司计提当期所得税

；

７

、

递延收益期末比年初减少

７５．００％

，

主要是

０９

年收到

“

走出去

”

专项资金补助

，

需分摊到各期收入

，

到

今年

４

月份就分摊结束了

，

所以递延收益减少

；

８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４５．３４％

，

主要是汇率变动

，

ＨＫＤ

兑

ＲＭＢ

的汇率

，

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的

０．８５

降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的

０．８４

，

以及凯撒

（

中国

）

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按照投资时

０．９０１８

的汇率计算

。

二

、

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

营业总收入本期比上期增加

３４．９６％

，

主要是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品牌建设和渠道建设

，

且因天气原

因

，

皮衣销售较去年第

１

季度

，

有所增加

。

２

、

营业成本本期比上期增加

３６．７２％

，

主要是随本期销售收入增长相应的营业成本有所增加

；

３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比上期增加

６４

万元

，

主要是今年新增教育费附加

、

地方教育费附加

、

城建税

；

４

、

销售费用本期比上期增加

４６．１２％

，

主要营销网点扩张及更新而导致员工薪酬

、

装修费用

、

店铺折旧

（

租赁

）

以及广告投入等增加

。

５

、

财务费用本期比上期减少

２７８．７９％

，

主要是募集资金的利息收入

；

６

、

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期增加

１８１．３４％

，

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贴

１００

万

；

７

、

所得税费用本期比上期增加

７５．４９％

，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

，

公司所得税税率由

２２％

升到了

２４％

，

控股

子公司讯盈

（

汕头

）

服饰有限公司两免三减半到期

，

所得税税率由

１１％

升到

２４％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

５８．６３％

，

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

，

且货款回笼及时

；

２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

９８．９６％

，

主要是本期营销网点扩张

，

相应工资

薪酬费用增加

；

３

、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比上期增加

９１．０７％

，

主要是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增加

，

所得税税率提高

，

支付

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相应增加

，

且新增教育费附加

、

地方教育费附加

、

城建税

；

４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

６５．７４％

，

主要是本期营销网点扩张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支出增加

；

５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

１５９．２４％

，

主要是本期建设

销售网络项目

（

募投项目之一

），

支付的购房款增加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凯撒集团

（

香

港

）

有限公司

；

志凯有限公

司

；

郑合明

、

陈

玉琴

；

汕头市

伯杰投资有限

公司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已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

严格履行了承诺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１５．００％ ～～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８，６５７，８０６．２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在订货会上

，

订单有所增加

，

且门店数量有所增加

，

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业

绩较去年同期增长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

议应出席的董事

９

人，

７

名董事均以现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２

名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同意选举郑合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董事会下设

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郑合明先生（主任委员）、冯育升先生、郑少强先生、蒋衡杰先生；

审计委员会：陈建平先生（主任委员）、郑少强先生、张声光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声光先生（主任委员）、郑合明先生、陈建平先生；

提名委员会：张声光先生（主任委员）、郑少强先生、陈建平先生。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郑合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冯育升先生、郑少强先生、冀显翼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至第四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冯育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董事会指定冯育升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冯育升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８０５０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８０１３５０

；电子信箱：

ｋｓｆｅｎｇ＠２１ｃｎ．ｃｏｍ

。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销售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林少斌先生为公司销售总监，任期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研发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王国海先生为公司研发总监，任期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八、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副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魏丽纯女士为公司财务副总监，任期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九、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

文及正文的议案》。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

报告正文》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

度薪酬的议案》。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为充分发挥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认真审核

了高级管理人员的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情况，结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管理目标、绩效考核标准和程序，调整高级

管理人员的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调薪酬

（

含税

：

万

／

年

）

１

郑合明 总经理

３３

２

冯育升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３３．６

３

郑少强 副总经理

２７

４

冀显翼 副总经理

３４．３２

５

林少斌 销售总监

２４

６

王国海 研发总监

２１．１２

７

魏丽纯 财务副总监

２１

上述人员不领取董事薪酬，按其职务领取高管薪酬。

十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聘任邱泽琪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

邱泽琪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８０５０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８０１３５０

；电子信箱：

ｋａｉｓｅｒ＠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

十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的议案》。

由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提名，拟聘任林华丽女士为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

十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

租赁形象店的议案》。

同意公司租赁位于赣州中航九方购物中心商场一层，仅作为公司形象店的经营，建筑面积

５３７．０８

平

方米。 总价款不超过

３８０

万元（包括租金、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全部以超募资金支付。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租赁形象店之事宜，已经由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 】

十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浦东国

际机场租赁形象店的议案》。

同意公司租赁位于浦东国际机场

Ｔ２

航站楼商铺，仅作为公司形象店的经营，面积

６２．６４

平方米。总价

款不超过

５０

万元（包括管理费、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全部以超募资金支付。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浦东国际机场租赁形象店之事宜，已经由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

别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 】

十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武汉天

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的议案》。

同意公司租赁位于武汉天河机场候机楼出发层

Ｃ２Ｒ１６－５

号商铺，仅作为公司形象店的经营，面积

９５

平方米。 总价款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包括管理费、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全部以超募资金支付。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之事宜，已经由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

别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 】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附件一：简历

（

１

）郑合明：男，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

５３

岁，汉族。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７９

年移居香港经商；精通皮

草、皮革制品的开发和生产。

１９８５

年创立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现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国服装协

会女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皮革协会皮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皮革协会第六届理事

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郑合明先生通过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１０８８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８４％

，妻子

陈玉琴女士通过志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４６４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６８％

，郑合明先生与陈玉琴女

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２

）冯育升：男，中国籍，

５５

岁，汉族，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１９７４

年参加工作，历任普宁县金宁钟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会计部主任、汕头特区对外商业总公司下属企业财

务部经理、汕头特区对外商业（集团）公司财务科长；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加入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

起，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龙湖区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曾三次受聘汕头市国家税务

局税务特邀监察员，现任汕头市龙湖区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冯育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

３

）郑少强：男，中国籍，

５６

岁，汉族，大专学历。 历任广东普宁县组织部干部、汕头特区组织部科

长、汕头市龙湖区工商局副局长，汕头市龙湖区人大代表、汕头市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等职务，现任公

司董事、行政总监。

郑少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合明先生为堂兄弟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

４

）冀显翼：男，中国籍，

４２

岁，汉族，大专学历，历任上海贝斯特时装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珠海威

丝曼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广州状态服装设计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广州润诚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执行总经理、广州古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励明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ＮＩＣＯＬＥ

（澳

门）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市胜美皮具服装有限公司女装事业部

／

鞋业事业部总经理。

冀显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

５

）林少斌：男，中国籍，

４０

岁，汉族，毕业于中山大学，

ＥＭＢＡ

，历任汕头金信兴（宾宝）贸易公司零售

部经理、柒牌集团广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广州奥斯曼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广东亨奴实业有限公司营

销总监。

林少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

６

）王国海：男，中国籍，

３７

岁，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揭阳劳动局培训部教员、汕特华

建电子有限公司信息部经理、汕头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现任讯盈（汕头）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国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

７

）魏丽纯：女，中国籍，

４０

岁，汉族，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在汕头市商业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汕头汉和美食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２００１

年至今在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经理。

魏丽纯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

８

）邱泽琪：女，中国籍，

４９

岁，汉族，大学学历，经济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加入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主管。

邱泽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配偶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合明先生为堂兄弟关系。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９

）林华丽：女，中国籍，

３３

岁，汉族，大专学历，会计电算化专业，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在公司财务部

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在公司审计部工作。

林华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现场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

５

名监事均以

现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

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同意选举吴美虹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二、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

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租

赁形象店的议案》。

公司在赣州市租赁形象店经营，是用于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拓展公司的销售网络，有助于提高超

募资金使用效率。 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没有与募投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租赁形象店经营。

四、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浦东国际

机场租赁形象店的议案》。

公司在浦东国际机场租赁形象店经营，是用于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拓展公司的销售网络，有助于

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没有

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在浦东国际机场租赁形象店经营。

五、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武汉天河

机场租赁形象店的议案》。

公司在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经营，是用于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拓展公司的销售网络，有助于

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没有

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在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经营。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租赁形象店

（一）概述

为扩大我司销售网络建设，提高品牌影响力，近日，公司派员对赣州市商铺市场进行调研考察，经

多方寻找和谈判，拟租赁位于赣州中航九方购物中心商场一层作为公司形象店的经营，总价款不超过

３８０

万元（包括租金、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全部以超募资金支付。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出租方：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３６０７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１３

法定代表人：欧阳昊

２

、房屋出租方与本公司、公司主要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获悉有任何关联关系，

无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座落：赣州中航九方购物中心商场一层。

２

、面积：建筑面积

５３７．０８

平方米。

３

、总价款：不超过

３８０

万元（包括租金、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租金、商业服务费、其他费用及其支付：

第一年和第二年，租金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月

／

平方米建筑面积，月销售额

３５

以内（含

３５

万），按租金方式

收取；月销售额

３５

万以上，则按

１７％

扣率方式收取；

第三年，租金为人民币

１１５

元

／

月

／

平方米建筑面积，月销售额

３５

以内（含

３５

万），按租金方式收取；月销

售额

３５

万以上，则按

１７％

扣率方式收取；

商业服务费为人民币

３０

元

／

月

／

平方米建筑面积。

（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该购物中心居赣州市商业中心，是新商业区目前唯一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在此租赁店铺作公司形

象店经营，有利于拓展销售网络、提升经营业绩和提高品牌知名度。

二、使用超募资金在浦东国际机场租赁形象店

（一）概述

为扩大我司销售网络建设，提高品牌影响力，近日，公司派员对浦东国际机场商铺进行调研考察，

经多方寻找和谈判，与拥有合法经营权的位于浦东国际机场

Ｔ２

航站楼商铺（下称“

Ｔ２

商铺”）的上海祖

生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商业合作协议，商定

Ｔ２

商铺专门销售公司的商品，作为公司形象店的经营。

按合作协议测算，总价款不超过

５０

万元（包括管理费、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全部以超募资金支

付。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出租方：上海祖生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３１０２２５０００２７９３８４

法定代表人： 陈祖生

２

、房屋出租方与本公司、公司主要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获悉有任何关联关系，

无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座落：浦东国际机场

Ｔ２

航站楼商铺。

２

、面积：

６２．６４

平方米。

３

、总价款：不超过

５０

万元（包括管理费、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作期：

１０

个月

月管理费为

２０６７１

元，

营业额提成：按完成的营业额比例计算提成在每月销售货款中扣除。

（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该店铺位于浦东国际机场，客流量大，且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在此租赁店铺作公司形象店经营，

有利于拓展销售网络、提升经营业绩和提高品牌知名度。

三、使用超募资金在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

（一）概述

为扩大我司销售网络建设，提高品牌影响力，近日，公司派员对武汉天河机场商铺进行调研考察，

经多方寻找和谈判， 与拥有合法经营权的位于武汉天河机场候机楼出发层

Ｃ２Ｒ１６－５

号商铺 （下称

“

Ｃ２Ｒ１６－５

号商铺”）签订了商业合作协议，商定

Ｃ２Ｒ１６－５

号商铺专门销售公司的商品，作为公司形象店

的经营。

按合作协议测算，总价款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包括管理费、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全部以超募资金支

付。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出租方：武汉祖生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４２０１１６０００００８３７１

法定代表人： 陈祖生

２

、房屋出租方与本公司、公司主要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获悉有任何关联关系，

无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座落：武汉天河机场候机楼出发层

Ｃ２Ｒ１６－５

号商铺。

２

、面积：

９５

平方米。

３

、总价款：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包括管理费、预计装修费及其他费用）。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协议期限：

１５．５

个月

管理费：按

１１００

元

／

平方米

／

月计算，即合计

１０４５００

元，第一年合作期按

１０４５

元

／

平方米

／

月的优惠计算；

店铺月管理费：

５００

元

／

月

／

店；

店铺收银员均摊费：

２０００

元

／

月

／

店；

店铺前广告灯箱费：

１００００

元

／

块

／

年。

销售提成：按完成的营业额比例计算提成在每月销售货款中扣除。

（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该店铺位于武汉天河机场商铺，客流量大，且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在此租赁店铺作公司形象店经

营，有利于拓展销售网络、提升经营业绩和提高品牌知名度。

四、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经营，是用于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拓展

公司的销售网络，有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等有关规定，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

场租赁形象店经营。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经营，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在

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赁形象店经营。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刘海燕、幸强认为：经核查，凯撒股份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支付在赣州市、浦东国际机场、武汉天河机场租

赁形象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销售网络、提高品牌知名度，对公司提升经营业绩产生的积极影响。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上述投资使用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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